
113年花蓮縣富里鄉鄉民團體意外險
壹、申請對象 :113 年 1月 1日零時起，已在本鄉戶政機關完成設籍登記     
            之鄉民。

貳、理賠金額 :最高理賠保險金額 新台幣 30萬元整。

參、保險範圍 :被保險人 (富里鄉民 )於保險期間內，遭受意外傷害事      
            故，其身體受傷害致組織或器官一部或全部喪失機能或死亡時。

(本保險所稱意外傷害事故，係指非由疾病引起之外來突發事故。 )

肆、聯絡窗口 :請洽本鄉各村辦公處或本所社會課 (03-8831111 分機 154 邱先生 )

富里鄉公所關心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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